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编制有关工作的
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

为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做好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编制有
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工作统筹

各区县（自治县）政府和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以下统称区县
政府）是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于2020年10月30日前完成除税
收管理领域外的其他25个试点领域《区县、乡镇两级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以下简称
《标准目录》）的编制、审查、发布工作。

二、加强目录审查

（一）区县政府自查。各区县政府要组织区县政府有关部门，认真学习领会《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
〔2020〕58号）精神，加强沟通交流，有序推进《标准目录》编制工作。《标准目录》初
稿形成后，要在本区县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并由区县政府办公室牵头，按照自查重点
（见附件）组织区县政府有关部门开展自查。

（二）市政府部门复核。经自查无误的，各区县政府要通过区县政府部门将《标准目
录》报对应领域的市政府部门复核，并根据复核意见修改完善。

（三）区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经市政府有关部门复核无误的，由区县政府办公室负
责将除税收管理领域外的其他25个试点领域的《标准目录》汇总，形成1个单独的文件，报
区县政府常务会议（管委会办公会议）审定，并以区县政府名义印发实施。

三、确保目录落地

（一）做好目录发布。各区县政府自《标准目录》印发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本区县
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为方便公众查阅，请按照1个领域对应1个《标准目录》表格的形
式发布，勿将所有领域的《标准目录》汇总到1个表格发布），并于公开发布后5个工作日
内，将发布网页的链接地址推送给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由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在市政府
门户网站集中发布。

（二）加强信息公开。各区县政府要督促区县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严
格对照《标准目录》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其中公开渠道为“政府网站”的，要在区县政府
门户网站为区县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置的独立网页中公开。区县政府门
户网站要设置“基层政务公开”专栏，分领域集中展示区县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公开的有关政府信息。

（三）加强公开审查。政府信息公开前，政府信息的起草单位要严格执行“三审三
校”制度，由经办人员初审、科室负责人复审、负责业务工作的分管领导终审，严把政治
关、法律关、政策关、保密关、文字关，确保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表述准确、公开时机



得当，避免发生信息发布失信、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要依法保护个人隐私，除惩戒公
示、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对于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时要去标识化处理，选
择恰当的方式和范围。

（四）加强协同联动。各区县政府要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上下联动”的政府
信息公开管理体制，加强“块”上统筹，积极主动与市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衔接，确保工作
要求、公开口径保持一致，协同高效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五）加强督促检查。各区县政府办公室要切实履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职
责，强化培训指导、督促检查，确保区县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规范有序公
开相关政府信息。市政府办公厅将适时组织开展抽查，对于不按要求编制发布标准目录、
不及时公开有关政府信息，或者敷衍了事、错漏明显的，将予以通报批评，通报结果纳入
政务公开工作考核。

附件：《标准目录》自查重点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9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标准目录》自查重点

一、市政府部门标准目录覆盖度。《标准目录》原则上要实现市政府部门编制的
《市、区县、乡镇三级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中涉及区县、乡镇两级事项全覆盖，有关政务
公开事项的数量应只增不减。

二、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覆盖度。《标准目录》要对照《重庆市（市、区县、乡镇）三
级行政权力和责任事项清单》《重庆市（市、区县、乡镇）三级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已
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梳理细化权力运行和政务服务每个环节产生的政府信息，逐项
认定公开属性，形成区县、乡镇两级政务公开事项清单。政务公开事项梳理要坚持“应公
开、尽公开”原则，除有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规定不予公开的事项外，其余事项均应
列入政务公开事项清单，做到公开事项分类科学、名称规范。

三、标准目录要素的完备度。要依据区县、乡镇两级政务公开事项清单，逐项确定公
开标准，编制《标准目录》。标准目录至少应包括：公开事项的名称、内容、依据、时
限、主体、方式、渠道、公开对象等要素。

四、公开主体的完备度。《标准目录》要依据本区县行政权力的配置情况，按照“谁
履职、谁产生、谁公开”的原则，明确政务公开事项的公开主体，公开主体包括：区县政
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